龙井市鼓励投资政策
[bookmark: _GoBack]为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来龙井市兴办实业，进一步推进龙井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及省、州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政策适用于在龙井市区域内投资兴办各种实业和公益事业的国内外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参照本政策的基础上，视项目情况及对龙井市经济拉动作用，可采取“特事特办、一事一议”的原则另行商议。驻龙投资企业在建项目同样享受本政策。
　　第二条　国家、省、州已经颁布的投资政策，龙井市全部遵照执行，同时对各级、各项政策中的重叠部分，将择优执行。
　　第二章　　税收政策
　　第三条　为鼓励投资和扶持企业发展，市政府将设立专项基金，对在我市区域内(除工业集中区)投资新建的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企业鼓励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资金扶持：
　　(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将按照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10%的额度，给予专项扶持资金。
　　1.投资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的项目;
　　2.年上缴税金200万元以上的项目;
　　3.安置职工300人以上的项目。
　　(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将按照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20%的额度，给予专项扶持资金。
　　1.投资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的项目;
　　2.年上缴税金300万元以上的项目;
　　3.安置职工500人以上的项目。
　　(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将按照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30%的额度，给予专项扶持资金。
　　1.投资1亿元以上(含1亿元)的项目;
　　2.年上缴税金800万元以上的项目;
　　3.安置职工1000人以上的项目。
　　(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将按照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40%的额度，给予专项扶持资金。
　　1.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
　　2.年上缴税金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
　　3.安置职工1500人以上的项目。
　　(五)对投资不足2000万元的企业，其年上缴税金达50万元以上或安置职工50人以上的，将按照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的额度，给予专项扶持资金。
　　第四条　以上各项税收优惠，原则上在企业实现利税后5年内实行。
　　第五条　投资于工业及高新技术项目以外的其它项目，如农产品加工、旅游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专利等项目，根据其投资强度，经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另行确定具体扶持办法。
　　第三章　　土地政策
　　第六条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投资人可以通过出让的形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第七条　为扶持企业发展，市政府将设立专项基金，对落户于我市区域内(除工业集中区)、投资强度达到1000万元/公顷的新建项目，给予资金扶持。
　　1.投资总额在1亿元以上(含1亿元)、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市政府将按其所缴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需扣除按国家政策规定提取的土地收益、廉租住房保障、市级农业土地开发等资金)等额给与资金扶持。
　　2.投资总额在5000―10000万元(含5000万元)、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市政府将按其所缴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同上)按80%的额度给与资金扶持。
　　该项资金的具体拨付方式为：按企业每年上缴地方税金的等额，分年拨付。
　　第八条　投资者对市内荒山、荒地、滩涂、林地、草地造林种草及坡耕地退耕还林，经市直有关部门审核并上报省相关部门批准办理相关手续后，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林草所有权，实行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并可继承、出租、转让、抵押。
　　第九条　土地政策的兑现，原则上在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达到计划投资的50%以上时，办理并交付土地使用证。
　　第四章　　规费政策
　　第十条　国内外生产经营性企业投资人，在我市兴办固定资产在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城市建设配套费按工本费征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2000-5000万元(含2000万元)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30%征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500-2000万元(含500万元)之间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50%征收。
　　第十一条　投资企业正常所涉的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性收费项目，由市直部门收取的，一律按下限收费标准收取;由市级以上部门收取的，市直有关部门将负责协调上级部门，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
　　第五章　　资产处置
　　第十二条　投资者可现汇购买企业残值，也可用承担与企业破产残值相对应债务的方式，零价购买企业破产残值。
　　第十三条　投资者租赁国有企业兴办新的生产性企业，国有资产租赁费前3年减按50%收缴，第4年至第5年减按70%收缴。
　　第十四条　债务包袱较重企业可分离部分有效资产折股合资，新老企业分离经营，也可用有效资产出租方式与投资者合作;启动长期停产企业，并安置下岗职工，市政府将提供更优惠政策。
　　第六章　　待遇、服务与保护
　　第十五条　国内外投资人兴办企业，包括企业投资人、企业聘请的域外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准予在市内落户;没在市内落户的，其就医、住房及子女入学等相关福利问题，均享受龙井市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不额外收费。
　　第十六条　凡在我市注册登记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均视为保护对象，尊重客商的信仰和习惯，严禁任何部门干预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往来所开展的联谊活动。市委、市政府对投资兴办规模以上企业的投资人发放“贵宾卡”，实施挂牌保护，除经批准对企业进行必要检查、监督外，不作其它任何干预。
　　第十七条　凡在我市区域内投资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的新建项目，市政府将责成相关部门为该项目成立综合协调服务组，全程代办各项前期立项、审批等手续，保证项目如期开工。
　　第十八条　对损害投资者及其企业利益的行为，新闻媒体要予以公开曝光;涉及中省直单位的，要通报到其上级主管部门。对弄权勒卡、梗阻刁难，给企业造成损失或引发投资者撤资，影响招商引资工作的各级公职人员，要从严查处，构成违纪的要给与党纪、政纪处分;事汲单位及其部门领导，年终评优、评先等均实行“一票否决”。
　　第七章　　奖励办法
　　第十九条　凡利用个人关系联系并促成域外客商来我市兴办企业(含工业制造、农产品加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在企业投产达效后，按投资实际到位资金4‰的比例给予中介人奖励。
　　第二十条　凡利用个人关系联系并促成对国内外知名品牌、高新专利技术的引进或企业创建自有知名品牌、通过技术创新获得专利技术的，经有关部门认定后，市政府将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规定，对有功个人和企业给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　凡利用个人关系引进无偿赠款或设备(以海关、商检对设备的鉴定价为准)，由受益部门按资金到位额1%的比例，一次性奖励给中介人。
　　第二十二条　凡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争取上级无偿资金的，由市财政按1%的比例拨付业务经费。
　　第二十三条　凡是我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无偿投入500万元以上的给中介人提取中介费5%。
　　第二十四条　凡是按我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要求，投资人垫资1000万元以上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工程余款利息计率和市管行政性收费减半收取的政策。
　　第二十五条　凡为我市引进重特大项目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部门及个人，市政府将给予重奖。
　　第二十六条　对在引进资金、项目、设备、技术、人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级干部及相关人员，除按本政策规定给予奖励外，视情况予以嘉奖、记功、晋职、晋级。 

